
高雄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標示指導 

1. 為強化本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位置標示以維護民眾安全，提供

警示標示設置指導說明。 

2. 建請於非埋入型消防送水口前後適當位置加裝反光條、警示燈、

防撞條等或其他改善作為，以減少民眾碰撞受傷而負損害賠償

之責任，惟相關標示不得妨礙送水口之使用。 

3. 新建建築物消防送水口之裝設以埋入型為原則，如需加裝露出

型時，應不得妨礙交通及市容。 

4. 公寓大廈消防送水口屬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者，依公寓大

廈管理條例規定，其修繕、管理、維護及公寓大廈及其周圍安

全及環境維護事項屬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之職責；管理委

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對設置之警示或標示有保養維護的義務，應

妥善管理維護；如未設置管理組織者應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管

理維護。 


